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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修改申領綜援的居港年期為七年
社聯及社協憂慮影響照顧子女的新來港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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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今日決定，將成年人 (18歲或以上) 申領綜援、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居港規定改為七年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(簡稱「兩會」) 對此決定有保留和關注將受影響的家庭。兩會贊成政府豁免十八歲以下兒童免受居港年期限制，但政府這次改變政策，將對居港未滿七年、負責照顧年幼子女的母親，造成最大的影響，亦因而間接影響其子女的成長。兩會呼籲政府對於需要照顧子女的新來港人士酌情處理，讓他們繼續有資格領取綜援。

現時居港未滿七年、領取綜援的新來港成年人約有三萬多人，其中九成為女性，大部分來港與丈夫團聚，並負起照顧家庭、培育下一代的責任。政府現時將領取綜援的居港期限改為七年，將可能令部分港人內地配偶卻步，無法來港照顧子女，結果導致出現更多假單親，除了令兒童成長受影響外，亦令在港的父/母親因照顧子女未能工作而要領取綜援。

另一方面，兩會憂慮政府修改申領綜援的居港期限，將加深社會對新來港人士的標籤，以為他們對社會依賴，間接造成社會分化。事實上，除部分女性需要照顧家庭無法工作外，新來港人士多願意積極投入社會。現時領取綜援的成年男性中，亦只有2.1% (三千多人) 是居港不足七年的新來港人士，所佔的比例十分低，可見有能力的多願意工作，自力更生，並無跡象顯示新來港人士過於依賴綜援。

現時香港經濟環境不穩定，基層市民面對失業的威脅很大，雖然不少新來港人士很努力工作，但亦有機會因突然失業而陷入困境。綜援制度作為一個安全網，可以為他們提供援助以解決短期的經濟困難，因此，申領綜援的資格應根據申請人的實際經濟情況，符合有關的入息及資產審查，而非根據他們的居港年期。

另一方面，傷殘津貼為嚴重殘疾、缺乏工作能力的人士提供補貼，協助他們維持因殘疾而引致的額外生活開支，對殘疾人士尤其重要，而且殘疾人士的失業率是整體勞動人口的兩倍半，傷殘津貼可以協助他們維持生活及社會參與，亦可減低他們對家庭的負擔。高齡津貼則是社會對長者的一點敬意，而且現時已有五年的居港規定，並沒有需要更改為七年。最後，兩會認為，現時居港未滿七年而領取的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只有二千人，每年政府開支約二千萬元，只佔社會保障開支不足0.1%，在一個倡議仁愛公義的社會，兩會認為不應將申領這兩項津貼的居港年期改為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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